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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財政部修正「限制及解除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

業負責人出境規範」 

 

財政部111年8月19日發布台財稅字第11104628550號令，修正「限制欠稅

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限制及解除欠稅人或

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」，自發布日起生效，謹臚列修正重點如下：  

重要修正項目 修正重點內容 

訂定理由 

(第1點) 

新增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4項規定辦理

解除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作業之規範。 

租稅保全 

(第2點) 
明定出入境管理機關為內政部移民署。 

限制出境規定 

(第3點) 

修正規定第三項明定稅捐稽徵機關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

於應納稅捐之財產為禁止處分者，不適用前二項限制出

境之規定。 

限制出境條件 

(第4點) 

個人、營利事業按已確定、未確定之欠繳金額，分級適

用限制出境條件（如附表） 

名詞定義 

(第5點) 

• 行蹤不明，新增包括鄰里長、社區管理委員會告知其

已行蹤不明，且稅捐稽徵機關查無戶籍登記資料或依

戶籍登記資料仍未能與其取得聯繫。 

• 原條文附表所稱「非屬正常之營利事業」，變更為

「營業狀況異常之營利事業」，條件並未更動。 

解除出境限制

規定 

(第6點) 

• 被限制出境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解除其出境限

制： 

1. 核定稅捐處分全部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無

須另為處分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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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一部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無須另為處分確

定，其餘維持之欠稅金額未達限制出境金額標

準。 

3. 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須另為處分確定，維

持之欠稅金額及須另為處分之金額合計未達限

制出境金額標準。 

4. 核定稅捐處分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須另為

處分確定，維持之欠稅金額未達限制出境金額

標準，惟加計須另為處分之金額已達前述標

準，且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無隱匿或移轉財

產、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。 

5. 稅捐稽徵機關已就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相當

於欠繳應納稅捐數額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

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。 

• 被限制出境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解除其出境限

制。但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有隱匿或移轉財產、逃

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，不適用之： 

1. 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復查決定全部確定。 

2. 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已就復查決定應納稅額

繳納3分之1或提供相當擔保。但於110年12月

18日以前已移送強制執行者，應繳納半數或提

供相當擔保。 

 
 

勤業眾信觀點 

• 財政部本次修正「限制及解除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

範」，主係因應 110 年 12 月 17 日修訂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4 項有關

應解除出境限制規定，修訂新增第 3 款「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分依

法提起行政救濟，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定。但一部撤銷

且其餘未撤銷之欠稅金額達前項所定標準，或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

財產、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，其出境限制不予解除。」，故本次修正增

加第 6 點訂定適用條件，明示行政救濟程序尚未終結確定案件，若經訴

願或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定，其情事符合第 6 點規定，財政部應

函請內政部移民署解除出境限制。 

• 提醒行政救濟程序尚未終結確定之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，如目

前遭出境限制處分者，可主動檢視是否符合第 6 點規定，若符合則可申

請解除出境限制處分，維護自己的權益。 

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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